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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12

日14:00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创业路8号3号楼4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2名，共代表股份129,782,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4570%。本次股东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新育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

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支晓强先生、曾嵘先生（委托支晓强先生）和张志学先生（委托支晓强先生）分

别在本次大会上作2013年度述职报告。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13年度报告》"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2013年度报

告》全文及《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14年4月1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2、审议通过《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已于2014年4月1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3、审议通过《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3年度报告》 全文已于2014年4月1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2013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14年4月1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4、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013年度审计报告》 已于2014年4月1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5、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6、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以截至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218,280,000股为基

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本次共计分配现金股利13,096,800.00元（含税），本次股利分配后公司可分配利润余额为

114,772,573.57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7、审议通过《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于2014年4月1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8、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9、审议通过2013和201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10、审议通过201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11、审议通过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12、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北京博实旺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收购北京博实旺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已于2014年4月1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129,78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曲凯律师、梁清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结论性意

见：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9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险，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0年8月26日，分别与中国银行广州白云支行、渤海银行广州

分行、交通银行耀中支行、平安银行广州越秀支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广州越秀支行）及保荐机

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建设汽车内外饰件、家电

结构件项目的议案》。 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用于将超募资金中的人民币130,000,000.00元向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于

2011年3月25日，公司与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国金证券签订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由公司在该等银行开设了5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1.�公司在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开设专户，账户为：394880100100223974，该专户用于对芜湖

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建设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的存储和使用。

2.�公司在交通银行广州耀中支行开设专户，账户为：441165451018010039889，该专户用于

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300万套高端电视结构件建设项目。

3.� 公司在平安银行广州越秀支行开设专户（原:深圳发展银行广州越秀支行），账户为:

110110935878011，该专户用于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高端电视机结构件二期建设项目。

4.�公司在中国银行广州白云支行开设专户，账户为：845026185908094001，该专户用于广

州高速精密模具厂建设项目。

5.�公司在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开设专户，账户为：2000200268000288，该专户用于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部分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使用超募资金100,000,000.00�元偿还银行

贷款以及应付票据到期款。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剩余超募资金人民币35,071,444.81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

动资金。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总额人民币4,950.52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受审批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响，具体补充金额由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

际金额为准）。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工，募集资金专户内的募集资金金额已全部支出。公

司办理了注销上述全部专户，注销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销 户 前 余 额

（结转前）

余额

性质

余额处理

余额转出

时间

兴业银行广

州分行

394880100100223974 3522.61

元

利息

收入

转入子公司基本账户徽商

银行芜湖天门山支行

:

1102101021000222080

2014

年

4

月

16

日

交通银行广

州耀中支行

441165451018010039889 3462.69

元

转入中国银行昆山支行账

号为：

530058196939

2013

年

12

月

27

日

平安银行广

州越秀支行

（原

:

深圳发

展银行广州

越秀支行）

110110935878011 113.87

元

转入公司基本账户中国工

商银行：

3602028909002656129

2013

年

12

月

25

日

中国银行广

州白云支行

845026185908094001 66.42

元

转入中国银行广州白云支

行账号为：

845026185908093001

2013

年

4

月

22

日

渤海银行广

州分行

2000200268000288 1,3523.21

元

转入公司基本账户中国工

商银行：

3602028909002656129

2013

年

4

月

7

日

上述专户余额结转后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公告日，五个专户均已注销，公司原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交通银行耀中支行、平安银

行广州越秀支行、中国银行广州白云支行、渤海银行广州分行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终止。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12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002649� � � �编号：2014-036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收购公司工商变更完成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3月6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发布公告称与自然人陈慧芳和张

杨（以下称"股权出让方"）就收购上海泓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泓智信息"）100%股权

事项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称"协议"）。

根据协议，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9,016万元（大写：玖仟零壹拾陆万元），收购股权出让方

所持有的泓智信息的100%股权。交易完成后，股权出让方将不再持有泓智信息股权。

上述事项已经2014年3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上海泓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和《博

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近日接到相关部门通知，泓智信息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现将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公告

如下：

名称：上海泓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注：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持

有上海泓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8号402室

法定代表人：马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整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的研发、批发；系统集成及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2014-040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文昌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10日（星期六）上午9:00时；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德化县土坂村冠福产业园本公司董事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4人，代表公司股份132,841,56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409,260,000股）的比例为32.4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蔡钟山律师、周辉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林志扬先生、郑学军先生亲自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公司独立董事黄炳艺先生因在国外，无法亲自出席本次现场会议，故委托林志扬先生

代其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对其在2013年度出席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参加

培训和学习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公司三位独立董事的《2013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2014年4月1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批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4人，代表股份132,841,5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2、审议批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4人，代表股份132,841,5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3、审议批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4人，代表股份132,841,562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4、审议批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为：同意4人，代表股份132,841,562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4人，代表股份132,841,5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4人，代表股

份132,841,5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7、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4人，代表股

份132,841,5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8、在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林福椿先生、林文昌先生、林文智先生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

份数合计129,841,562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 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

过《关于预计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人，代表股份3,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9、审议通过《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为：同意4人，代表股份132,841,56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784�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2014-023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现金红利（税前）：0.03元

每股现金红利（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人民币0.0285元；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股东为人民币0.027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16日

除权（除息）日：2014年5月1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5月23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4年4月11日召开的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3年4月

1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利润分配方案：以2014年2月20日定向增发后的总股本568,177,846.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17,045,335.38� 元，剩余可供股

东分配利润164,737,885.72元结转以后年度。

（二）发放年度：2013年度。

（三）发放范围：截止2014年5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暂按5%税率代

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扣税后派发现金红利0.0285�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7�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所得税发生地缴

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16日

除权（除息）日：2014年5月1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5月23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5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家股东所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所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0531-82024156

联系传真：0531-82024179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0777号东楼28楼董秘办

邮政编码：250014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7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12日

上午10：00在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科技创新大厦213室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已于2014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刊登会议通知。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24,843,119.00股，约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薛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听取了独立董事2013年年

度工作汇报：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167,11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田丽女士作为公司股东，代表股份676,000.00股，其同时为公司联营公司青岛海壬水产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其他出席股东不存在需回避事宜。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

票；无弃权票。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10、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03,629,93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

21,213,18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无弃权票。

11、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2013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12、审议通过《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24,843,119.0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二〇一三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07� � �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2014-032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编号为2013-037的《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的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正在筹划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防止本公司股价产生异常

波动， 维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申请了股票交易继续停牌， 并于2013年11月7日披露了编号为

2013-043的《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于2014年

1月10日披露了编号为2014-001的《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

停牌公告》。公司于其后每周按时披露了《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编号分别为 2014-002、2014-004、2014-005、2014-007、2014-008、2014-009、2014-017、

2014-018、2014-019、2014-020、2014-023、2014-024、2014-025、2014-028和2014-029号。

目前，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新政要求有序

开展工作，公司和中介机构正在根据要求对重组预案进行补充资料和修订完善。公司将根据工

作进度披露后续有关进展情况。公司承诺尽早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

二、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

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周发布一次重组事项的进

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38� � � �证券简称：海南椰岛 公告编号：临2014-018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0.1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0.095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16日

除权（除息）日：2014年5月1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5月22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2014年4月9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4月10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3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2014年5月1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448,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即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扣税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5元，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95元，共计派发股利4,482万元。

（四）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先按5%税率代扣

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5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为5%。

2、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1月23日《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9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1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R日）：2014年5月16日

除权除息日（R+1日）：2014年5月1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5月22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5月1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公司股东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直接发放；

（二）除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外，持有本公司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三）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3-1号

联系电话：0898-66532987� � � �联系传真：0898-66780881

联系人： 齐苗苗 蔡 专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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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

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五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1,728,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612,000,000股的57.47%。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夏春良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年度述职报告。

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的议题进行，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以现场记

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51,728,70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51,728,70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51,728,70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351,728,70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351,728,70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351,728,70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石河子康乾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夏春良先生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数。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40,628,700股赞成， 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 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股弃

权，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351,728,70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

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五月十一日


